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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

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及其摘要的修订说明公告 

 

 

 

 

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5

年 9 月 30 日披露了《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（草案）”）

等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的文件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相关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核，并

出具了《关于对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重组问

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28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。 

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，公司对报告书（草案）等文件进行了修订。本次

对报告书（草案）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补充披露了“新峰管业最近两年及一期净利润及现金流量净额波动幅度

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”，内容详见报告书（草案）“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

之“三、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”。 

2、补充披露了“新峰管业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许可证和特种设备制造许可

证的换证周期、主要换证要求、历史换证情况和如不能按期换证对公司生产经营

的影响”，内容详见报告书（草案）“第三节交易标的情况”之“十、特许经营权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及业务资质情况”。 

3、补充披露了“新峰管业是否已经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以规范相

关资金使用和关联交易”，内容详见报告书（草案）“第十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”

之“二、关联交易/（四）交易标的报告期关联交易情况”。 

4、补充披露了“2015 年 9 月，周强与徐李平、边友刚与公司董事兼副总经

理王晓军转让新峰管业股权的原因”，内容详见报告书（草案）“第三节交易标的

情况”之“二、历史沿革”。 

5、补充披露了“新峰管业净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，并说明各项期间费用占

营业收入的比重及其合理性”，内容详见报告书（草案）“第八节管理层讨论与分

析”之“三、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”。 

6、补充披露了“补偿义务人 2016 年至 2018 年承诺业绩的测算依据，并对

承诺业绩的可实现性进行分析”，内容详见报告书（草案）“第八节管理层讨论与

分析”之“三、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分析/（三）补偿义务人对标的公司

承诺业绩的测算依据和可实现性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




